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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8        证券简称：辽宁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1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

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在指定媒体发布了相关公告。 

2022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267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将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

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前期，2021 年 4 月，公司曾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本次交易标的辽宁清洁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能集团或标的公司）股权，因交易相关方未能就部

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公司未与全部交易对方就标的资产的范围达成一致而终止。

请公司及交易对方补充说明：导致前次交易终止的相关影响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本

次交易推进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2.预案显示，交易对方之一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通新能源）的股权结构中，辽宁省国资委合计间接持股比例为 50.1%，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计间接持股比例为 49.9%。请公司：（1）结合海通新能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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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中的议事机制、决策机制，说明在辽宁省国资委间接持股比例超过 50%的情况

下，海通新能源仍认定无实际控制人的合理性；（2）海通新能源出具的有关锁定期

的承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3.预案显示，清能集团主营风电业务、太阳能发电业务等，在辽宁省拥有及运营

5 个风电场及 2 个太阳能发电场，控股装机容量分别为 247.5 兆瓦及 19.4 兆瓦，处于

稳定运营状态。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内清能集团风场、光伏可利用小时数，说

明发电项目的发电量、度电成本、上网电量、电价；（2）结合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

补贴金额、周期等因素，说明电价补贴的具体模式及对标的公司应收账款期后回款

的影响；（3）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标的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未来

业绩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4.预案显示，清能集团已取得 750MW（550MW 风电项目、200MW 光伏项目）

新能源项目建设指标的核准/备案批复。同时，清能集团正在筹划天然气业务，包括

辽宁省内天然气管网建设等，拥有北镇市 17 个镇区的燃气特许经营权。请公司：（1）

补充披露天然气业务特许经营协议有效期限、续签安排、供气价格等权利义务的具

体内容；（2）结合天然气业务和 750MW 新能源项目的拟投资金额、周期、筹资安

排及公司资产负债率、盈利状况等，说明相关投资是否会对公司造成较大的财务负

担，是否有利于改善财务状况。 

请你公司在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在 10 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

回复我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目前，公司正按照《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逐一落实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能源煤电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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